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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组织参加住房和城乡建设部２０２３年第二期

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培训的通知

各市住房城乡建设局:

为做好全文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实施工作,住房和城乡建设

部标准定额司组织开展２０２３年第二期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培训.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培训内容

«民用建筑通用规范»«宿舍、旅馆建筑项目规范»«建筑与市政

施工现场安全卫生与职业健康通用规范»«城乡历史文化保护利用

项目规范»等４本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.

二、组织方式

(一)集中学习

１．时间: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２９日(周五)８:３０—１２:００.

２．方式:采用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专线视频会议系统进行,主会



场设在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新北会议室,各市设分会场.

３．人员:各市住建主管部门工程建设标准化工作相关负责同

志,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质监、消防等单位技术和管理人员代表.

４．内容:«民用建筑通用规范»,时长约３．５小时.

(二)自主学习

１．时间: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２９日至２０２４年１月１０日.

２．方式:注册登录全国住建系统专业技术人员在线学习平台

(www．mayortraining．net),在平台主页“专题班”栏目进行在线

学习.

３．人员:各市住建主管部门工程建设标准化工作相关负责同

志,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质监、消防等单位技术和管理人员.

三、有关要求

(一)各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要组织做好分会场的集中收看

工作.

(二)各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要组织相关人员登录全国住建系统

专业技术人员在线学习平台进行在线学习,下载保存２０２３年第二

期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培训结业证书.

(三)组织学习及人员２０２３年第二期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培

训结业证书取得情况于２０２４年１月１０日前报省工程建设标准造

价中心.

(四)学习中遇到登录问题请与技术支持工作人员联系.

—２—



联系人:张雷,０５３１－５１７６５５１９,邮箱:zhangleibzzx＠shandong．cn.

技术支持人员:底扬,０１０－６４９２８４８１、１７６１０５６３３０３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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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２７日

　　(此件主动公开)

—３—


